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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 

专项审计说明 

天健审〔2026〕11-408 号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美传媒公司）2025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5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5年度

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

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在此基础上，我们审计了后附的

思美传媒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思美传媒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

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思美传媒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

并对外披露。 

为了更好地理解思美传媒公司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

往来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二、管理层的责任 

思美传媒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

公告〔2022〕26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

务办理（2026年修订）》（深证上〔2026〕134 号）的规定编制汇总表，并保证

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 2 页 共 7 页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思美传媒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汇总

表发表专项审计意见。 

 

四、工作概述 

我们的审计是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进行的。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

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审计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计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审计结论 

我们认为，思美传媒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汇总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22〕26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

理（2026年修订）》（深证上〔2026〕134号）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思美传媒公

司 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编制单位：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小  计 - - -                                                       -

              

              

小  计 - - -                                                       -

              

              

小  计 - - -                                                       -

总  计 - - -                                                       -

四川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17.44        125.00       122.44     20.00           销售营销服务 经营性往来

四川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1.57         32.31        33.88                    销售营销服务 经营性往来

四川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附属企业 预付款项 420.00       420.00          采购媒介服务 经营性往来

四川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附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190.00       3.69         103.69     90.00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霍尔果斯新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4.30       224.3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魄力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921.76     1,781.47   5,140.2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宁波爱德康赛广告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57.16     5.00         62.59      1,919.75   5.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淮安爱德康赛广告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8,217.71    31,354.00    2,200.39   28,974.25  62,797.8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成都思美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949.56     1,800.00     98.61      2,025.13   2,823.0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八方腾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8,785.56    26,584.11    818.39     40,326.24  25,861.82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上海求真广告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70.96       570.96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创识灵锐网络传媒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400.00    10,4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思美遥望科技传媒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3.59        53.5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华意纵驰营销企划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80.00       98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浙江布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0.60         4.80         5.40                     销售营销服务 经营性往来

广州思美腾亚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预付账款 20.00        33.69        20.00      33.69           采购媒介服务 经营性往来

上海思美文颢营销策划有限责任公司 联营企业 预付账款 2,236.79     2,236.79        采购媒介服务 经营性往来

总  计 - - - 102,039.60   81,750.00    3,179.98   85,765.84  101,203.74      -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占用形成原因

往来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往来性质（经营性往
来、 非经营性往来 ）

2025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25年度占用累
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5年度往来累
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5年度占用
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25年度往来
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25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5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25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额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2025年度

2025年期末
占用资金余额

2025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额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资金占用方名称

资金往来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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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11-408号报告后附之用，证明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法经营，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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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11-408 号报告后附之用，证明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合法执业资质，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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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11-408 号报告后附之用，证明李

元良是中国注册会计师，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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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11-408 号报告后附之用，证明李

青松是中国注册会计师，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